
评标办法: 综合评标法
一、投标报价（30分）
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，且投标报价最低的为评标基准价，其报价得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报价得分分别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投标报
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30（保留小数点后两位，第三位四舍五入）。
二、商务部分（15分）
1.业绩：供应商自2024年1月1 日至今类似的项目业绩，提供1份得2分，满分10分。(以合同或销售发票原件彩色扫描件为准)
2.产品授权书：投标人提供所投产品授权书得3分。(如厂家授权、总代理授权、各分级代理授权、专项授权等合法性授权)。
3.承诺函：供应商承诺优于招标文件要求的质保期，每增加一年，得1分，最高得2分。
注：供应商须提供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，未提供承诺函的不得分。
三、技术部分（55分）
1.技术响应：采购项目需求”中“技术要求”进行打分：
（1）完全满足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的，得50分。
（2）技术参数一项不满足扣2分，扣完为止
注：供应商须提供技术响应表，未提供或未按要求填写的不得分。
2.实施方案（5分）：
[bookmark: _GoBack]供应商按照采购需求需提供详细售后服务、维修等实施方案。
[bookmark: OLE_LINK12][bookmark: OLE_LINK11][bookmark: OLE_LINK16][bookmark: OLE_LINK15]（1）内容全面，服务针对性强，得5 分；
[bookmark: OLE_LINK14][bookmark: OLE_LINK13]（2）内容完整，服务针对性较强，得3 分； 
（3）各内容均一般，得1 分；
（4）不提供不得分。











